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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建筑节能技术产品应用认定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促进建筑节能技术产品的开发应用，确保建筑

节能工程质量，根据《山东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》有关规定，结

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建筑节能技术产品，是指符合有关国家标准、行业

标准、地方标准或企业标准，可减少建筑使用过程中的能耗，满

足国家、省建筑节能相关要求的各类技术产品。

建筑节能技术产品应用认定（以下简称节能认定），是指建

筑节能技术产品的生产者自愿提出申请，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条

件，由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向符合要求的技术产品颁发认定证

书的活动。

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建筑节能技术产品申请认定及

其相关管理活动，均适用本办法。

第四条 节能认定按照全省统一的程序、标准，通过“山东

省建筑节能技术产品应用认定管理信息系统”进行网上申请、网

上办理和发布相关认定信息。

第五条 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发布节能认定

技术产品目录和节能认定技术要求，对各地节能认定工作进行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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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和指导。

设区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节能认

定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工作，可依据本办法制定本地区管理办

法或实施细则。

第六条 节能认定证书样式和编号规则由省住房城乡建设

主管部门制定公布，各设区市自行印制、颁发。

节能认定证书全省通用，各地不得另行认定、备案。

第二章 申请条件与认定程序

第七条 省内企业向企业注册地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

管部门提出节能认定申请；省外企业根据技术产品应用情况，向

省内相关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节能认定申请。

第八条 申请节能认定应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

（二）技术产品属于节能认定技术产品目录范围。

（三）技术产品符合国家、省产业发展政策，符合有关国家

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企业标准，质量可靠，并满足省节

能认定技术要求。

（四）生产设备完善，生产工艺合理，产品批量生产，有推

广应用价值。

（五）企业有健全的质量保证体系或质量管理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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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申请节能认定应提供下列资料：

（一）企业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（二）企业基本情况（企业简介，技术人员组成，生产设备

及产品工艺流程）。

（三）具备法定资质检测机构出具的 1 年之内的型式检测报

告，执行企业标准的，其标准应在“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”

上发布，并提供技术说明书。

（四）对无国家、行业或地方标准的新技术产品，应提供科

技成果评估、验收报告或专家论证意见。

（五）质量保证体系或质量管理文件。

（六）进口产品应提供代理销售授权证明及海关报关单。

节能认定主管部门可通过部门信息共享获取的资料，申请企

业可不提供。

第十条 节能认定申请企业应对提供的信息、资料等的真实

性、有效性等负责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第十一条 节能认定遵循下列程序办理：

（一）申请企业在认定管理系统进行注册，由设区市住房城

乡建设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后申请企业提

交申请资料。

（二）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查，

重点审查资料齐全性与有效性、技术可行性等，必要时可进行生

产现场核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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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通过审查的，进行网上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

经公示无异议的，颁发认定证书。

（四）公示期间有异议的，由受理节能认定的设区市住房城

乡建设主管部门进行复核。对异议确认存在的，终止节能认定程

序；对异议不存在、证据不足等情况，继续节能认定程序。

第十二条 认定证书有效期为 3 年。有效期满后仍继续生产

的，应在有效期满 3 个月前申请复审换证。

第十三条 当技术产品设计、工艺或标准等有重大改变时或

复审换证超期，应重新申请认定。

第三章 监督管理

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

加强对认定技术产品的动态监管，重点核查生产工艺与装备、原

材料、产品性能等是否符合节能认定技术要求，必要时可进行抽

样检测。

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通

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，由第三方机构对节能认定提供技术审

查、现场核查、专家咨询等服务。

第十六条 认定企业有以下情形之一者，暂时收回其认定证

书，责令在 3 个月内整改：

（一）产品抽样检测不合格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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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擅自改变产品的主要原材料、生产工艺、原料配比等

影响产品质量的。

（三）生产工艺、装备等已不符合国家、省产业政策要求的。

（四）提供假冒伪劣技术产品，恶意扰乱市场秩序的。

（五）被投诉举报并经主管部门查实的。

第十七条 认定企业有以下情形之一者，撤销其认定证书，

并向社会公告，1 年内不得重新申报：

（一）提供虚假信息、资料的。

（二）属于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，且在规定期限内未整

改或整改不到位的。

（三）因产品质量责任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。

（四）涂改、倒卖、租借、转让、伪造、冒用认定证书的。

（五）认定企业因破产、歇业或其它原因终止营业的。

（六）产品列入国家、省淘汰目录的。

（七）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认定的。

（八）有其他严重违规、违法行为的。

第十八条 将未经认定的技术产品作为建筑节能技术产品

宣传、推广的，由企业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

管部门依照《山东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》予以处罚。

第十九条 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各地节能认定工作

及认定技术产品推广应用情况等进行不定期抽查、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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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2 月 6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

2023 年 12 月 5 日。《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〈山东

省建筑节能技术与产品应用认定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鲁建节科

字〔2014〕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录：1.山东省建筑节能技术产品应用认定目录

2.山东省建筑节能技术产品应用认定证书样式与编

号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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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1：

山东省建筑节能技术产品应用认定目录

一、新型墙体材料

（一）砖类

1.烧结多孔砖、烧结空心砖（以煤矸石、建筑垃圾、工业废

渣、页岩、河湖海淤泥等为主要原料）；

2.蒸压粉煤灰砖、蒸压灰砂砖；

3.混凝土多孔砖；

4.其他新型砖。

（二）砌块类

1.烧结空心砌块（以煤矸石、建筑垃圾、工业废渣、页岩、

河湖海淤泥等为主要原料）；

2.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；

3.小型空心砌块；

4.石膏砌块；

5.装饰混凝土砌块；

6.复合砌块；

7.其他新型砌块。

（三）墙板类

1.蒸压加气混凝土板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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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内隔墙（板）;

3.预制混凝土剪力墙外墙板;

4.预制混凝土剪力墙内墙板;

5.非承重外墙板;

6.叠合楼板;

7.其他新型墙板。

二、墙体保温系统

（一）有机保温板外墙保温系统

（二）无机保温板外墙保温系统

（三）复合保温板外墙保温系统

（四）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

（五）现浇混凝土复合保温墙体

（六）其他新型墙体保温系统

三、节能窗

（一）铝合金节能窗

（二）塑料节能窗

（三）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窗

（四）铝木复合窗

（五）铝塑复合窗

（六）其他新型窗

（七）各类节能玻璃幕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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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2：

山东省建筑节能技术产品应用认定证书
样式与编号规则

一、证书样式

认定证书分为正本、副本，样式一致，但在证书中注明正本、

副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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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证书编号规则

（一）证书编号样式

1.各设区市代码如下：济南（A）、青岛（B）、淄博（C）、枣

庄（D）、东营（E）、烟台（F）、潍坊（G）、济宁（H）、泰安（J）、

威海（K）、日照（L）、滨州（M）、德州（N）、聊城（P）、临沂（Q）、

菏泽（R）、莱芜（S）。

2.产品类别代码如下：

砖（A）：烧结多孔砖/空心砖、混凝土多孔砖、蒸压砖等；

砌块（B）：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等；

装配式墙板（C）：蒸压加气混凝土板、预制混凝土剪力墙外

墙板等；

墙体保温系统（D）：有机保温板外墙保温系统等；

节能窗（E）：铝合金节能窗等。

3.编号举例：以济南为例，具体编号：砖：AA0001，砌块：

AB0001，装配式墙板：AC0001，墙体保温系统 AD0001，节能

窗:AE0001。

（二）认定证书复审换证时，证书编号不变。

（三）省制发的认定证书期满换证，按照上述原则重新编号。


